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文件
贵人常〔2016〕8号

关于印发《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的决议》的通知
区人民政府：

池州市贵池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池州市贵池区2016年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草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批准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的决议》，现将决议予以印发。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2016年3月31日
抄送：区发改委

池州市贵池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的决议

（2016年3月31日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池州市贵池区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池州市贵池区2016年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决定批准池州市贵池区2016年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

2016年计划安排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90个，其中，续建项目26个，新建项目64个。计划投资总额34.17亿元，2016年计划投资15.28亿元（其中：中央2.9亿元，省级1.78亿元，市级2.04亿元，区本级5.08亿元，其他资金3.48亿元），项目涉及交通水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安置房棚户区改造、社会事业等。

区人民政府要认真组织2016年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的实施，严格规范程序，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和资金调度，严控举债规模，防范债务风险，建立和完善领导责任制和问责追究等机制，确保按质、按量、如期完成计划目标。区人大常委会将适时进行跟踪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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